中山市东凤镇文体中心首层体育馆租赁方案

中山市东凤镇文体中心首层体育馆原租赁合同将于2026年6月20日到期，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拟对该处物业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租。
一、基本情况：
1、坐落位置：中山市东凤镇文体中心首层体育馆；
2、总面积：2025.60平方米；
3、其他配套设施：水电齐全，现有布局和现有设施，可经营与体育运动相关场所使用。
4、土地证：中府国用（2011）第0300431号；
5、房产证：无；
二、租赁方案：
1、租赁期限：5年；即2026年6月21日至2031年6月20日；
[bookmark: _GoBack]2、保证金：租赁物3个月租金（按中标价）；
3、竞投租金底价及其他：每平方米10元/月，即合计月租金20256元（含税），租金满三年递增10%。
4、计租时间：从租赁合同约定之日起计算，无免租期。
5、水电费收取标准：其中水表号（00000118）因与文体艺术中心大楼首层转角公共厕所共用一个水管，故每月按该水表号读数的一半收取，收取单价按供水公司标准；另电表号为（191213594249和171112114682），收取单价按供电公司标准。
三、投标报名：
1、参与竞投者须缴纳投标保证金，缴纳保证金账号必须与竞投者保持一致，投标保证金为10万元人民币，竞投者请于2026年5月27日16:00前自行到兴业银行中山小榄支行缴纳（银行名称：兴业银行中山小榄支行，单位名称：中山市东凤镇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账号：396020100100186100）。未中标者凭保证金缴款单回执办理退回手续，我司于15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本金。中标者的投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时自动转为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足部分应于签订合同前按时缴清。合同履约保证金为3个月租金（按中标价）。
2、竞投者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且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或自然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次招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不接受联合竞投。在报名截止前携带法人身份证、营业执照、保证金缴款单回执等资料到我司进行登记，领取投标确认书参加投标。
3、招标人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须自行对租赁物进行踏勘，了解租赁物现状情况，以该土地现状交付使用。
四、投标：
1、招投标方式和评标办法：采取现场明标出价方式竞投，出价最高且高于底价者为中标单位。
2、第一次竞价可平价，之后每次竞价增加幅度不少于100元。
3、如参与竞投者本人无法到场、则代理人需携带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到场代理参与竞标。
4、不限参加竞投单位数量，如只有一家单位登记竞租也正常开标。
五、招投标时间安排：
竞标报名截止：2026年5月27日16:00；
公开竞标日期：2026年5月29日10:00；
公开竞标地址：东凤镇凤翔大道13号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五楼开标室（地点有变化将电话通知）。
竞标者迟到10分钟以上，作弃权处理；
六、其他：
1、每周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5小时，全年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时间不少于330天;全民健身日（8月8日）上午9时至下午17时免费向社会开放。
2、中标单位在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必须缴清合同履约保证金和签订合同，逾期不签订合同，则视作弃标处理，并没收投标保证金。
3、在不影响楼房整体结构的情况下，中标方经我司书面同意后可对楼房进行装修，费用由中标方负责；如因城镇规划或国家政府征用或收回自用的，乙方无条件服从，我司不作任何补偿，中标租户添置的基础设施无偿归我司所有。
4、中标方按物业现状接收使用，负责对该物业进行保养、大小修缮并支付有关费用。租赁期内，中标方负责出资按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完善该物业环保、消防等设施，并取得相关部门的经营许可后方可使用。如因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由承租方负责。
5、中标方在合同期内，未经业主方书面同意，不得将租赁物转租、分租给第三方。
6、如中标方（经营方）发生制假售假行为，则无偿解除合同，并实行黑名单管理。对过去3年出现过制售假冒伪劣行为的企业，禁止其参与集体物业承租的投标。
7、中标方需在租赁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以中标人全资控股方式在租赁物的地址注册营业执照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中标方及新成立的单位承担所有租赁义务。
8、如政府需征用场地使用时，中标方无条件配合。征用天数按实计算在当月扣除租金、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双方签订场地征用天数确认书，且出租方不作其他补偿。
9、其他租赁条款于租赁合同中约定。
10、参与竞拍人已明晰上述物业的全部基本情况，充分知晓并认可物业现状，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相关权属状况及可能存在的各类瑕疵，自愿自行承担相关风险。
11、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此租赁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我司。

                      
中山市东凤镇集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参与竞标者签名：
